一、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，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； 
示范区建设结合平原生态林养护经营工作，以精准提升森林质量为目标，重点开展林分密度调控、目标树种培育、生物多样性保育、土壤改良与地力培肥、园林废弃物循环利用、便民游憩与科谱文化宣传设施等措施建设。
二、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； 
《平原生态林养护经营技术规范（2020 修订）》
三、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、安全、技术规格、物理特性等要求； 
合格。
四、采购标的的数量、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； 
1、标的名称：2025年度平原森林质量提升试验示范区建设项目
2、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提升森林质量实施林分结构调整伐除树木 1251 株，大树标记培养 600 株;建设生态保育小区 4 处，其中小微湿地 8 处，本杰士堆 8 个，人工鸟巢 20 个，昆虫旅馆 8 个,栽植蜜源食源植物 500 株；实施绿色防控释放赤眼蜂等天敌昆虫；栽植地被二月兰等 230 公斤；修建健身步道全长 502 米，座椅 10 个，沿路景观提升，栽植各类花灌木 383 株；安装宣传引导标牌 13 个；开展示范区林木生长生物多样性成果监测。详见本项目工程量清单。
3、实施地点：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
4、合同履行期限：37日历天
5、工期：37日历日    计划开工时间：2026年3月15日                    
五、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、期限、效率等要求；
2026年4月底前完成项目验收工作并上报验收结果。
六、付款条件：
合同正式签订生效后，由甲方支付乙方工程合同总价的50%，乙方收到后三日内组织施工。工程量达到80%后(需监理签字盖章确认)，由甲方支付乙方工程合同总价的70%，全部服务工作完成，并经甲方确认且通过甲方验收合格后，甲方通过第三方进行结算审计，甲方依据第三方结算审计报告与乙方进行结算。
待验收合格后根据结算审计结果，支付剩余款项至结算审计金额的97%。工程缺陷责任期为1年，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缺陷责任期内如果出现质量问题，乙方应及时修复。甲方递交工程结算审计金额3%为质保金，采用银行保函担保形式。每次付款前，乙方先提供发票。
七、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； 
《平原生态林养护经营技术规范（2020 修订）》
八、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、服务等要求。 
1、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
（1）《工程量清单项目计量标准》(2024-北京)；
（2）《北京市建设工程计价依据——预算消耗量标准》(2021)；
（3）《2025 年度平原森林质量提升试验示范区建设项目》图纸及相关设计说明、项目答疑。
（4）安全文明施工文件依据《京建发【2025】377 号文》
（5）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及规定
2、本项目报价按照工程量清单进行组价，工程量清单图纸另附。

